
佳里榮譽國民之家住民生活公約   

                          114 年 9 月 5 日修頒                    

凡本家住民均應遵守本生活公約，營造溫馨、祥和之頤養環境。

若違反本公約願接受榮家會議決議所為之處分。 

壹、日常生活： 

一、住民間和睦相處，發揮袍澤友愛精神，相互扶持、相互照顧。 

二、平時外出一天以內者向堂隊請假，二天以上者由堂隊轉陳家部

核准，以協助瞭解動態。疫情警戒提昇至第三、四級請假由堂

隊會辦感控承辦後轉承首長批淮。 

三、發現任何問題（含個人問題）向堂上員工或相關組、室反映申

訴，並可運用首長信箱尋求協助，使問題得到妥適之處理。 

四、公用物品應加維護，電燈、水龍頭使用後隨手關閉，以節約能

源，發現損壞即報請修理。 

五、公用報紙或物品請勿攜回寢室使用，尊重他人使用之權利。 

六、不隨地吐痰、便溺或丟棄煙蒂，不得飼養寵物且勿以食物餵養

貓、狗、鴿子及本家飼養動物，以維環境衛生及居家安寧。 

七、嚴禁聚賭、酗酒鬧事、破壞公物及偷竊吵（打）架等行為，情

節重大者依法究辦。 

八、妥善保管財物。金錢及貴重物品存入金融機構或委由家部保管

以防受騙、遭竊情事發生。 

九、住民入住本家一律搭團伙，若要申請自炊須經醫師診斷確有特

殊因素方能自炊。經核准自炊後，不得再以買飯票搭零伙方式

吃團體伙食，以維公平。 

十、住民入住本家一律搭團伙，若經醫師診斷確有特殊因素堅持不

搭伙者，住民需要外出採購食物其安全維護，責由家屬或住民

本人簽訂切結書，方能辦理止伙。 
十一、報到後以入住時提供主要聯繫人為主，不另對其他家屬說明照

顧事宜，統由主要聯繫人轉知其他家屬有關住民訊息；針對家

庭有糾紛或對入住機構意見不一者，請家屬逕訴司法途徑(監

護宣告等)辦理，以法院判決為據，否則以主要聯繫者意思為

主，不接受其他家屬之主張。 

十二、住民入住本家遇國家或本家有傳染病防法第一類至第四類傳染

病或前面四類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



健康造成影響，有依傳染病防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劃必要之

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應配合中央疫情指揮中心規定實施各項防

疫措施(如暫停外出、會客、施打疫苗、隔離等)，住民、家屬須

配合或家屬帶回自行照顧，經溝通協調仍不願配合者，依規定應

予辦理退住，以維專業照護品質。 

十三、自僱照服員注意事項: 

(1 )住民自僱照服員需提出申請，經保健組醫師依體況需求評

估，再由輔導員（堂長）綜合評估，簽奉首長核定後實施。 

(2)嚴禁自僱照服員與委外照服員相互流用及堂隊幹部主導榮

民自僱照服員事宜（榮民自僱照服員費用繳納，機構不得代

收代付，失能無法自行辦理者，應報請政風人員會同輔導員

（堂長）監驗付款情形）。 

十四、榮家主要任務以照顧單身孤苦無依榮民為主，有眷住民住進榮

家後家屬應配合共同照顧住民，非入住後全由榮家負責，住民

因個案狀況需家屬協助者，家屬接獲通知後應立即來家協助辦

理。 

十五、自大陸地區或國外返台之住民，須配合榮家防疫措施，接受短

期隔離觀察，以免造成群聚感染。 

十六、居住榮家或併同安置者，有違反榮家生活公約，情節重大或屢

勸無效及無居住事實逾三個月，應予退住或調整至其他榮家。 

十七、經醫師或照顧團隊評估須就醫治療者，須配合醫療處置，經溝

通協調仍不願配合者，依規定應予辦理退住，以維護專業照護

品質。 

十八、本家醫療就醫以高雄榮民總醫院台南分院為主，要轉送高雄榮

民總醫院台南分院外其他醫院療院所，需由自行(或家屬)聯繫

民間救護機構。 
十九、住民不得與家區人員有不當借貸及重利行為。 

二十、除開放區域外，辦公室、庫房、他人房間及其他單元區，未經 

      同意不得擅自進入。 

貳、房舍生活： 

一、安養區寢室內衣物、被褥等用品保持整齊，垃圾適時清理，房內

環境浴廁，需自行清理，避免產生異味影響他人生活，並配合本

家傳染病隔離或檢查，以確保榮家良好健康之頤養環境。 

二、為維房舍安全室內禁止堆置汽油、瓦斯等危險易燃物品，禁止私



接電源或使用多插座電器，寢室內嚴禁使用電熱爐、瓦斯爐烹煮

食物，並嚴禁室內抽煙，違者糾處改善，嚴重者榮家有權沒收銷

毀或辦理退住。 

三、住民確有需求自行攜帶電器及延長線插座(尤其是高負載、易燃電

器)，除了應具有本國檢驗合格電器產品外，一律應先向本家報

備，由榮家協助檢視是否符合相關用電、消防法規安全後方可使

用。 

四、寢室內勿大聲喧嘩，電視及收音機音量以不影響他人為原則，就

寢時間應關機，以維安寧，經他人反映制止仍未改善者，經榮家

會議決議不適於榮家就養者，得要求辦理退住。 

五、安養區每月用電超過 20 度以上之電費需由個人付費，安裝冷氣機

需報備核准並加裝電錶，以利記錄用電量作為繳費依據。另房內

冷氣如有故障異常，住民得自費請廠商維修或更換。 

六、親友來訪請辦理會客登記，入夜後不得留宿於住民寢室，若有需

要可申請入住家屬接待中心以利探視。 

七、使用電梯應依規定操作，切勿搶進搶出，或有推擠行為，以維安

全。 

八、如有衝突、爭執，經調解未能平息，或入住後健康情況改變（如

失智轉失能、不符合收住標準及超出照護量能），基於照護安全，

榮家得調整住民住宿之樓層及房間或配合改調其他機構。 

九、不得有不當暴露或騷擾他人、影響居住品質之情事。若有經常性

挑釁、脅迫、攻擊他人之行為，經勸導無效者，經榮家會議決議

不適於榮家就養者，基於其他住民安全及生活品質之保障榮家得

要求退住。 

十、本家於公共區域提供公共電器共同使用(如電視、冰箱、洗衣機、

飲水機)，其餘電器(房內電扇、碎食機、吹風機…)視個人需求自

備。部分電器須配合使用時機，以安全且不影響他人為原則。 

十一、安養區個人衣物及寢具被褥，需自行清理，亦可自費委商，由

合約廠商定期洗滌，每月 850 元（不限件數、重量），每月 10

日前住民以現金繳洗衣費交由堂隊代收代付，轉交廠商收執；

收、退費標準及調整，依廠商合約辦理，並公告之。 

十二、本規約自住民入住榮家之日起遵行，修正時亦同。 

     

 



    住民姓名：                  家屬姓名： 

    身份證字號:                 關    係:           

    聯絡電話: 

    地    址: 
    審閱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簽訂時間：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佳里榮家勸導單(堂隊收執聯) 
敬愛的長輩        您好: 

     臺端在家區有違反規定行為，敬請立即改正:並共同營造安全

和諧的頤養環境，感謝您配合。 

1.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行為地點: 

3.違規事實: 

4.造成損壞: 

5.附記:違反本家生活公約條款:第   點第   項第    款:本次為

第    次違反勸導。 

堂  長:       單位主管:        副主任:       主任: 

簽收人: 

佳里榮家勸導單(堂隊收執聯) 
敬愛的長輩        您好: 

     臺端在家區有違反規定行為，敬請立即改正:並共同營造安全

和諧的頤養環境，感謝您配合。 

1.發生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2.行為地點: 

3.違規事實: 

4.造成損壞: 

5.附記:違反本家生活公約條款:第   點第   項第    款:本次為  

  第    次違反勸導。 

堂  長:       單位主管:        副主任:       主任: 

簽收人: 

 


